国家文物局关于组织开展第七批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
文物博函〔2018〕15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和旅游厅/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见附件1）的有关规定，经研究，我局决定组织开展第七批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以下简称“科研基地”）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指南
（一）申报类别
科研基地实行分类建设，按研究性质分为应用基础、工程技术和管理科学3类。3类科研基地的研究侧重点分别是：
1. 应用基础类：以提升文物科学认知和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围绕文物领域基础科学问题和学术前沿，开展应用基础研究；
2. 工程技术类：以提升文物博物馆行业技术供给能力为目标，围绕文物保护和利用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开发、设计和试验，以及成果转化推广；
3. 管理科学类：以推进文物博物馆事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为目标，开展文物保护和利用相关管理理论与科学方法研究，为政府部门和行业单位提供专业支撑。
（二）优先支持的领域/方向
本次申报将优先支持以下领域/方向（排序不分先后）:馆藏文物生物病害防治、大遗址展示技术研究、近现代建筑保护利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农业遗产保护利用、遥感技术应用研究、文物建筑火灾防控。除上述优先支持的领域/方向外，其他领域/方向也可申报科研基地。国家文物局现有科研基地已覆盖的领域/方向（见附件2），不列入申报范围。
二、申报条件
申报科研基地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托单位为文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研型企业等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机构；
（二）符合申报指南要求，从事文物领域应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研究或管理科学研究；
（三）在所申报的领域/方向上有较强的研究实力，有能力承担文物领域重大科研任务，近5年（2014-2018年）承担过不少于3项的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相关科研项目（课题）；
（四）具有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科研队伍，在所申报的领域/方向上有不少于2名学术水平较高、学风严谨、开拓创新精神强的学术带头人；
（五）具备良好的科研试验条件，人员与用房集中，依托单位能够提供科研基地正常运转所需经费；
（六）依托单位具备有利于文物科技创新的管理机制。
三、申报与认定方式
（一）依托单位按要求填写《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见附件3），签字、盖章后报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经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择优推荐后，上报国家文物局。
（二）本次拟认定的科研基地原则上不超过3家，请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和依托单位对照申报指南和申报条件认真衡量、严格把关，切勿盲目申报。依托单位在一个领域/方向上只能选择申报1家科研基地，多报无效。
（三）申报工作结束后，将按《办法》有关规定启动评选程序。评选分为初评和终评两个环节。通过初评的申报单位需在终评会议上汇报、答辩，请预先做好准备工作。
四、申报受理
请于2019年1月31日前（以邮戳为准）将申报材料纸质文件寄（送）至国家文物局科技与信息处。其中，《申请书》一式10份（至少1份原件），佐证材料一式3份，按《申请书》“填表说明”中的要求打印、装订。同时发送电子版（申请书为Word文档，佐证材料为PDF文档）至科技与信息处电子邮箱。
逾期和不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将不予受理。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83号国家文物局
          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科技与信息处
邮政编码：100009
联 系 人：吴寒  钱坤
电    话：010-56792099  56792100
电子邮箱：kjxxch@sach.gov.cn
 

 
 
 
                                                                                               国家文物局
                                                                                               2018年12月13日
 
（以上附件电子版请登陆国家文物局网站www.sach.gov.cn下载）
 
 

附件：附件1：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管理办法.pdf
附件：附件2：第一至六批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名单.pdf
附件：附件3.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申请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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